附件1
“全国优秀报关企业”评分标准
一、“全国优秀报关企业”标准及评分标准

（一）“优秀报关企业”标准：

1．诚信服务好；2．遵纪守法好；3．规范管理好；4．报关质量好。

（二）评分标准（100分）

1.“百日创优”活动中报关单量为本关区前十名（10分）；

2.“百日创优”活动中报关删退改单率为本关区最低的前十名（10分）；
3．2011年报关单量为本关区前十名（10分）；

4．2011年报关删退改单率为本关区最低的前十名（10分）；

5．关区实施A类管理类别以上的企业（10分）；

6．实施《报关服务作业规范》，企业制定实施细则或举措（10分）；

7．报送反映2011年以来企业规范经营、诚信服务、企业文化等方面的2000字专题经验材料（5分）； 

8．参加报关协会、履行会员义务、积极参与活动（10分）；

9．在上届“双优评比活动”中获得“优秀报关企业”称号（5分）；

10．按照相关规定保存相关报关单证并使用计算机管理报关业务（10分）；

11．获得服务对象表扬或无服务对象投诉的（5分）；

12．使用规范统一的《代理报关委托书/委托报关协议》（5分）；

以上标准的具体含义由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二、评分要求
符合参评条件企业，各地方协会可按上述评分标准量化得分。满分100分。
将每个自愿参评且符合条件者的量评得分相加，计算该报关企业的评比总分，并以直属海关关区为单位进行得分顺序排列，得分高者优先入选为该地区推荐报关企业。

各地方协会要严格按照评比标准进行评审，组委会在复核的过程中，如发现参评报关企业参评资格存在不实之处，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并通报批评所报送地方协会。

